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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关于做好元旦、春节期间保障建筑工地安全运行的工作提示

提示

对象 各有关单位

提示

背景

当前正值冬季施工，岁末年初之际，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工作要求，切实做好元旦、春节期间本市建筑

工地安全生产工作，保障建筑工地安全运行，确保建筑工地安全生

产形势平稳，现就有关工作提示如下。

主要

提示

内容

及工

作要

求

一、提高站位。节假日期间，各建筑工地要牢固树立“红线”

意识和底线思维，增强工作预见性、前瞻性和主动性，如需节日加

班，要严格落实参建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监

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及项目专职安全员等关键

岗位人员必须到岗履职，确保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落实、落细。

二、突出重点。工程参建各方应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职责，

针对当下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坚决做到重大危险源不受控不放

过、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不放过、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不放过，重

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和《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实施管理，重

点检查易导致群死群伤的起重机械、吊装工程、基坑工程、模板工

程、脚手架工程、拆除工程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针对事

故易发多发的高坠、物体打击、机械伤害等薄弱环节，加强安全生

产教育和技术交底，增强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及时消除各类事故

隐患。

（二）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和天气变化，及时掌握预警信息，

严禁雨雪和大风天气强行组织施工作业，坚决杜绝盲目赶工期、抢

进度和违章冒险作业等行为。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和冬季施工特点，

严格落实施工现场各项防护措施，雨雪天气时，高处作业平台、人

员上下通道、脚手板表面等应设置防滑条、防滑垫等防滑设施，易

滑倒区域须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同时要为一线务工人员配备防冻、

防滑等劳防用品，切实关心务工人员的身体健康状况，遇到紧急状

况及时送医，保障务工人员身体健康安全。

（三）要做好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动火、用电、

用气和用油等安全管理措施，加大消防安全检查频次和力度，合理

存放各类易燃、易爆物品及其它危险品，完善使用场所、动火作业

场所、办公和生活用房等重要防火区域消防安全器材的配备，严禁

明火取暖和乱拉乱接电器。

三、值班值守。各工程监督机构及各工程参建单位应认真落

实值班值守制度，严格执行领导带班、重要岗位 24 小时值班和信

息报告制度，保持联络畅通，确保工作责任、工作措施到位。遇有

突发事件时，应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应对处置，第一时间信息



上报，并快速组织有效救援，最大限度减少事故损失，保障本市建

筑工地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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